
小清河滨州段要动“大手术”
规划建设13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2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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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闻

本报10月22日讯(通讯
员 王小鹏 记者 李运
恒) 22日，记者从滨州市
环保局了解到，滨州市在
小清河流域沿线因地制宜
的规划了13座乡镇污水处
理厂(博兴县7家、邹平县6
家)，覆盖河流沿线所有镇
(办)。13座乡镇污水处理
厂全部建成后，污水处理
能力将达到22万吨/日。

据滨州市环保局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小清河(滨
州段)流域内工业发展快，
企业数量多、污染物排放
量大，小清河流域生态环
境十分脆弱，同时小清河
在滨州市河道最长、流域
面积较大，且处于全流域
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综
合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今年年初，省委、省政
府启动新一轮小清河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来，
滨州市高度重视，提出了

“率先解决沿线重点乡镇
建成区污水直排问题，率
先实现流域沿线镇镇建成
污水处理厂，率先实现省
下达的生态治理规划目
标”的工作目标。为实现这
一目标，滨州市在小清河
流域沿线因地制宜的规划
了13座乡镇污水处理厂

(博兴县7家、邹平县6家)，
覆 盖 河 流 沿 线 所 有 镇
(办)。

截止目前，邹平县魏
桥镇污水处理厂、博兴县
工业东区污水处理厂已
建成投运，博兴县第三污
水处理厂、邹平县焦桥镇
污水处理厂进入调试阶
段，博兴县湖滨污水处理
厂(博兴湖滨嘉诚水质净
化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
程)、邹平县九户镇污水
处理厂建设工程已近尾
声，邹平县长山镇污水处
理厂、好生办污水处理
厂、博兴县陈户镇污水处
理厂、曹王镇污水处理厂
已动工建设，其余3家邹
平县明集镇污水处理厂、
博兴县新城区污水处理
厂和博兴县锦秋办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正在
积极做前期准备工作。13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部
建成后，处理能力将达到
2 2万吨 /日，总投资 6亿
元。

按照计划，到2012年
底，滨州将完成投资近4亿
元，建成8座乡镇污水处理
厂，配套管网170余公里，
新增乡镇污水处理能力16
万吨/日。 本报10月22日讯(通讯员

王小鹏 记者 李运恒)

省政府启动小清河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以来，滨
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省
政府有关要求，综合考虑流
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关系，经与县区、部
门充分对接论证，在省下达
的14项重点工作的基础上，新
增工程项目22项，形成了滨州
市2012年度小清河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任务推进
表，包括乡镇污水处理厂建
设及配套管网工程、工业企
业再提高工程、人工湿地、中
水回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林网、河道生态工程等
七大类共计36项工程。目前，
所有工程全面启动。

今年4月1日滨州市市长
张光峰主持召开了全市小清
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现
场会，在全省率先启动小清

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半年来，滨州小清河流域
综合治理各项工程得到扎实
推进。在流域沿线工业集中
区域，重点乡镇规划建设乡
镇污水处理厂13座，目前已
开工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8
座，并大力推进再生水资源
化；建设生态湿地，打造“治、
用、保”体系亮点工程，重点
规划建设了麻大湖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工程、

六六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
程，其中麻大湖现有水面1 . 5
万亩，逐步恢复湖区生态环
境；规划实施交通旅游项目，
着力开展辖区小清河复航准
备工作；积极发展生态旅游
项目，在现有农业生态园的
基础上，通过完善路网，建设
沿河码头，逐步构建起水陆
一体的生态旅游大框架，打
造沿河环湖大生态带和经济
隆起带。

36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启动

小清河流域(滨州段)

流经博兴县、邹平县、高
新区，流域面积2305平方
公里，约占滨州市总面积
的四分之一。小清河干流
境 内 河 道 长 度 7 4 . 6 9 公
里，其中邹平境内 4 6 公
里，博兴境内28 . 69公里，

流经邹平县魏桥镇、九户
镇、博兴县锦秋办、湖滨
镇等7个镇 (办 )。孝妇河、
胜利河、杏花河、支脉河
等4条主要支流分别流经
邹平县长山镇、明集镇、
博 兴 县 陈 户 镇 等 8 个 镇
(办)。

格小清河流域(滨州段)简介

滨州市小清河流域及13座乡镇污水处理厂规划建设示意图。

滨州市公安机关启动

社会面安保巡防机制

本报1 0月2 2日讯 (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周新

建 刘书凯) 22日，滨州市
公安局按照省公安厅的统
一部署隆重举行全市公安
机关党的十八大社会面安
保巡防机制启动仪式，动员
全市公安民警和社会群防
力量全力以赴开展社会面
巡逻防控，坚决维护全市社
会治安稳定，为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各县区要按照市局部
署，即日起至11月20日，也将
全面启动社会面巡防机制。
10月22日至11月7日为二级
巡防机制，巡防力量要达到
本县区总警力的3 0%。十八
大召开期间，启动一级巡防
机制，巡防力量要达到本县
区总警力的35%。

滨州发放首张“居住证”
临沂籍的曹先生领到滨州首张流动人口居住证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王丽

红 刘博) “真没想到，我
竟然是滨州第一个领到居
住证的外来人口。”22日下
午，临沂籍的曹先生领到了
滨州首张流动人口居住证。

曹先生告诉记者，他于
2004年来滨州工作，多年来
一直都是暂住滨州。9月31
日，曹先生上网时看到彭李
派出所网站便民服务网页
上显示“暂住证将不再有
效，要办理居住证”的通知，
就在网上填写了相关内容。

10月20日，彭李派出所
户籍科电话通知曹先生到
户籍科领取新办理的居住
证，“当时，他们也没告诉我
说是第一个领这个证的，昨
天的时候才知道的，心里挺
高兴的。其实更高兴的是，
办理了居住证后，我可以在
这边享受到更多的优惠了，
估计以后孩子上学的问题
也能解决了。”曹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已
于2012年5月11日山东省政
府第124次常务会议通过，
并于2012年10月1日起施
行。离开常住人口所在地跨
线(市、区)居住3天以上的
人员，是我省最新界定的

“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可视
具体情况申领1年期或者3
年期的居住证，流动人口符
合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
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

曹先生喜领滨州市首张外来人口的居住证。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摄

流动人口可享有：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
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失
业登记、就业信息查询等
服务；可以参加社会保险，
享受相应保障；国家规定
的传染病防治、儿童计划
免疫等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国家规定的对育龄流
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基本项
目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和
法律援助；按照规定参加

居住地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评定或者考试、职业(执业)

资格考试、职业(执业)资格
登记；居住地人民政府规
定的住房保障政策等。

流动人口如果持居住
证，还可以在居住地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
册登记手续；在居住地办理
出入港澳地区的商务签注
手续；具有本省户籍且在居
住地住满一年的，可以在居

住地申请普通护照、大陆居
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
游签注等。

流动人口符合居住地
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其
适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应当与常住人口
学生同等对待。符合居住
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
可以申请常住户口。

（记者 王忠才整理）

持居住证可享有更多权利

格相关链接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刘俊岱 )

记者日前从市交通运输局
获悉，市重点工程滨惠、滨阳
大道列入国省道连接线争取
省资金支持的工作已经展
开，滨州市区到县区驻地通
一级路的目标即将实现。

今年以来，全市交通系
统抓住项目建设、关注民生、
完善机制、生产廉政双安全、
科技提升等工作重点，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全
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
资35 . 9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的73 . 6%。

市区到县区驻地

即将全通一级路

滨州市公安机关党的十八大社会面安保巡防机制启动仪
式现场。 通讯员供图

格格快快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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